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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足检察职能 护航民企发展
在检察机关举办的“检察护

航民营企业发展”主题检察开放
日活动中，我和各级人大代表、政
协 委 员 及 民 营 企 业 家 等 应 邀 参
加，近距离了解检察职能、感受检
察服务。

我们先后参观了 12309 检察服
务大厅、案管大厅，并观看了检察
职能介绍片，全面了解检察职能和
各项工作开展情况。在随后召开
的座谈会上，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从
充分发挥法律监督作用、规范文明
司法等几个方面，对民营企业司法
护航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讲解。

对 于 检 察 机 关 如 何 强 化 履
职，深入推进服务民营企业、护航
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我提出几
点建议：要同心同德、合力同拍，
继续把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融入检
察工作全过程，积极营造规范公
平的法治环境，努力提升民营经
济人士对检察机关的获得感和认

同感；要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，立足
检察职能，综合运用打击、保护、监
督、教育、预防等手段，促进并保障
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和民营企业家
健康成长，维护好企业合法权益，
确保规范执法、公正司法，为民营
企业发展提供强大司法保障；要突
出重点、精准发力，按照“重心下
移、力量下沉”的工作思路，定期到
工商联、重点企业走访调研，了解
掌握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需
求，开展精准帮扶和套餐式点单普
法，实现服务企业从“等距离”到

“零距离”的转变。
通过参加主题检察开放日活

动，我深刻感受到检察机关为当地
司法环境的提升，为保护民营企业
创新发展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
作，制定了许多有利于民营企业发
展的司法举措，较好地保障了民营
企业的权利、权益和司法需求，营
造了公平、公正的司法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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努力张扬力量的“大漠胡杨”
□ 侯雪璟 元宁

铮 铮 铁 骨 千 年 铸 ，不 屈 品
质万年颂，是人们赋予大漠胡
杨的人文精神。长于荒漠的胡
杨，肆虐的风沙让其站得更稳，
干涸的土地让其扎得更深，它
默默固守着根下的大漠。这份
执着与坚守，这种“扎根边疆、
甘于奉献”的精神，就是沙河市
人民检察院援疆干警吕雄飞的
真实写照。

2019 年 7 月 ，29 岁 的 吕 雄
飞听从祖国的号召，带着领导
的嘱托和亲人的牵挂，从燕赵
大地来到天山脚下，扎根大漠
戈壁，勇扛使命担当，用心用智
开展援疆工作。

事非经过不知难。他曾经
很多次想象过援疆生活，不同
的气候，不同的饮食习惯等等，
但是当他真正来到新疆维吾尔
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
羌县人民检察院，开展对口援
助工作后，才知道自己面对着
怎样的困难。

新 疆 与 河 北 相 隔 几 千 公
里，气候差异很大。新疆空气
干燥，他动辄嘴唇干裂、嗓子疼

痛、流鼻血。两地有两个小时
的时差，他的生物钟完全打乱
了，身体一度处于亚健康状态，
再加上饮食习惯不同、肠胃不
适应，短短时间瘦了 30 多斤。

小吕说：“这里的胡杨树，
虽然生得平凡，却能在干旱缺
水的大漠戈壁努力扎根，固土
挡 风 。 我 希 望 我 和 胡 杨 一
样。”也正是凭着这股子精神，
他 不 服 输 、肯 努 力 ，很 快 融 入
了这个大家庭，在陌生而艰苦
的环境中快速锻炼成长，为社
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奉献了检察
力量。

千 万 种 责 任 ，绽 放 同 一 种
光芒。从绿水青山走进了大漠
孤烟，小吕生活中吃苦耐劳，工
作上履职尽责，在戈壁风沙一
日一日的精琢细磨中，检察人
的责任与担当愈见光彩，映衬
得胸前检徽更加熠熠生辉。

初 到 若 羌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，
院 领 导 安 排 小 吕 到 第 一 检 察
部，从事刑事案件的审查逮捕、
审查起诉工作。熟悉的工作，
渐渐抹去了他的不适，激起了
他内心积存的激昂斗志，小到
案卡填录，大到证据审查、案件

定罪量刑，他都铆足了劲儿主
动去干。那段时间，在小吕心
里，没有“上班时间”和“下班时
间 ”的 区 分 ，更 没 有 周 末 的 概
念，只要工作没有完成，哪怕是
到了深夜，岗位上仍有他忙碌
的身影。

检 察 工 作 以 外 ，小 吕 还 要
参与扶贫、值班、备勤等工作，
他从不叫苦喊累，在普通的岗
位 上 默 默 锤 炼 意 志 、提 升 素
养。

看着一棵棵摇曳着干枯但
坚韧的枝干、播撒着绿色生命
和希望的胡杨，小吕坚信，这一
段 充 满 艰 辛 又 激 情 燃 烧 的 岁
月，必将成为他生命中最绚烂
的时光。

援 疆 苦 ，思 乡 心 更 切 。 面
对艰苦环境和繁重工作等种种
艰辛挑战，小吕无所畏惧，他最
怕的是上街看到别人一家人团
聚的样子，更怕的是和父母妻
儿视频时，三岁女儿问爸爸什
么时候回家那期待的样子，妻
子照顾老人又要照顾孩子憔悴
的样子，父母叮嘱自己不要担
心家里安心工作的样子。小吕
心中明白，一人援疆就是全家

奉献，只有多干一点事、多尽一
份力，才是对父母妻儿倾情付
出、全力支持的最好回报。

因 工 作 能 力 突 出 ，小 吕 被
抽调到巴州人民检察院。他积
极主动要求办理经济类疑难案
件，并高质量完成了组织交办
的各项检察任务。其间，他还
被临时抽调到库尔勒市扫黑办
协助办理一起疑难复杂重大涉
恶案件。时间紧、任务重，犯罪
嫌疑人和涉及罪名都比较多，
仅卷宗就有几百本。小吕要做
的工作非常繁杂，既要梳理审
查案件证据，又要撰写补查提
纲、审查报告。他每天从早上
坐到电脑前，除了吃饭和讨论
案件，基本上就没有抬过头，最
终圆满完成了该案的审查起诉
工作。

小 吕 清 晰 地 记 得 ，当 时 正
在热映电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
讲述小人物为祖国繁荣富强默
默奉献的故事。作为一名河北
援疆干警，他以加班加点严惩
犯罪、护卫社会安宁的方式，为
祖国母亲庆祝生日，感到无比
光 荣 和 自 豪 。 也 就 是 在 那 一
刻，他对未来更加坚定，立志要
像胡杨树一样，奋力扎根平凡
的岗位，为检察事业、为祖国繁
荣昌盛奋斗。

检察官提醒：
没有任何一种商业模式可以支撑商家长期免费提供商品，

所谓的“高额返利”违反了基本的经济常识。遇到这种“赚钱机
会”，一定要提高警惕，若非当场兑现，千万别用自己的血汗钱去
填别人的窟窿。谨记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高额返利有猫腻！

平台返的购物券
怎么刷不出来了？

平台服务器关了么？
哈，又赚一笔。

我们正好今天跑路。

这平台对商家返利！
必须入驻呀！

消费返购物券，便宜啊！
我得注册个会员！

陷阱指数：★★★★★

“消费返利”传销骗局

检察
微课堂

胡宪政 王成田 制图

“消费 100 元分期返利 99 元”“消费=存钱=免费”……这样的
“好事儿”是否引起了你的注意？面对这样“天上掉馅饼”的好
事，你是否中过枪？其实，消费返利本是一种常见的商家促销方
式，满额商家返利，但这一模式被不法分子利用，被包装成了骗
局。此类返利式传销骗局，打着共享经济旗号，其实是非法集资
的一场骗局。

—— 沙河市人民检察院援疆干警吕雄飞素描

公告

有一种精神
叫勇担使命扎根边疆

有一种责任
如同播撒绿色希望

有一种奉献
叫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

2017 年 6 月 22 日 ，郭 某 无
证 酒 后 驾 驶 机 动 车 与 杨 某 驾
驶 的 机 动 车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，
致 双 方 车 辆 受 损 。 杨 某 打 电
话 报 警 ，郭 某 在 现 场 等 待 。
交 警 勘 验 完 现 场 ，对 郭 某 进
行 呼 气 检 测 ，后 带 郭 某 到 县
医 院 进 行 抽 血 检 测 ，郭 某 血
液 酒 精 含 量 超 过 醉 驾 标 准 。
公 安 交 管 部 门 认 定 ，郭 某 负
此 事 故 的 全 部 责 任 。 同 年 6
月 24 日 ，公 安 机 关 对 郭 某 以
危 险 驾 驶 罪 立 案 侦 查 ，郭 某
当 日 被 取 保 候 审 ，后 经 公 安
机 关 多 次 传 唤 不 到 案 ，于 2018
年 5 月 25 日 被 网 上 追 逃 。
2018 年 7 月 22 日 ，郭 某 在 亲 属
陪 同 下 到 公 安 机 关 投 案 ，如
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。

针对本案中郭某取保候审
期间脱逃，被网上追逃后又投
案 的 行 为 能 否 认 定 为 自 动 投
案，进而成立自首的问题，有两
种不同意见：

第 一 种 意 见 认 为 ，郭 某 的
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。首先，

“自动投案”的本质属性是犯罪
嫌疑人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
关 的 控 制 之 下 ，接 受 法 律 制
裁。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
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
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规定：犯罪
后 逃 跑 ，在 被 通 缉 、追 捕 过 程

中，主动投案的，应当视为自动
投案。本案中，郭某虽然取保
候审期间脱逃，但后又自动投
案的行为，仍属于自愿接受法
律制裁，且符合上述司法解释
的 规 定 ，应 当 认 定“ 自 动 投
案 ”。 其 次 ，犯 罪 嫌 疑 人 脱 保
后又自动归案，虽然兼具履行
取 保 期 间 报 到 义 务 和 自 动 投
案的双重属性，但只要犯罪嫌
疑 人 的 行 为 符 合 自 首 构 成 要
件的就应当认定为自首，履行
法 定 义 务 与 自 动 投 案 之 间 并
不冲突，相反认定其自动投案
对 犯 罪 嫌 疑 人 履 行 其 法 定 义
务是一种鼓励和支持。其三，
认定为自首，旨在鼓励犯罪嫌
疑人归案的主动性，有利于节
约司法成本，与自首制度立法
本意相符。

第 二 种 意 见 认 为 ，郭 某 的
行为不应认定为自首。自动投
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
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，或者虽
被发觉，但犯罪嫌疑人尚未收
到讯问、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，
主动、直接向公安机关、人民检
察 院 或 者 人 民 法 院 投 案 。 显
然，郭某的行为已经不符合上
述规定的时间要求。其次，犯
罪嫌疑人郭某在被取保候审期
间，应当遵守“在传讯的时候及
时到案”的义务，其在脱逃后又
主动归案的，只是对前述义务
的弥补履行。三是犯罪嫌疑人
郭某被取保候审后，经公安机
关多次传唤不到案，又被网上
追逃，诉讼过程长达一年多，因
其个人行为导致诉讼资源的浪

费，如再将其取保候审期间脱
逃后的归案行为认定为自首，
将导致自首制度被滥用。

笔 者 同 意 第 二 种 意 见 ，具
体理由如下：

（一）郭某被取保候审期间
脱 逃 ，被 网 上 追 逃 后 ，又 投 案
的，已不符合自动投案的时间
条件。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规
定，自动投案的时间限于犯罪
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
机关发觉，或者虽被发觉，但犯
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、未被
采取强制措施时，即自动投案
必须发生在犯罪之后，被采取
强制措施之前。嫌疑人归案，
是指犯罪分子被置于司法机关
的控制之下，人身自由受到限
制的情形。本案中，在取保候
审阶段，犯罪嫌疑人郭某已经
被采取强制措施，此后脱逃再
主动归案已经不属于刑法第六
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“自动投
案”。

（二）郭某于 2017 年 6 月 24
日 被 取 保 候 审 后 ，至 2018 年 7
月 22 日再次投案，一直未履行
前述法律规定的义务，甚至因
其不到案，造成取保候审期限
届 满 ，案 件 仍 未 办 结 的 结 果 。
从惩罚犯罪的角度出发，郭某
再次投案的行为只能评价为对
前次取保候审义务的遵守和弥
补，而不能做“归案义务”和“自
动投案”双重属性的评价。

（三）认定被取保候审期间
脱逃，又投案的犯罪嫌疑人成

立自首不符合立法精神。自首
制 度 可 以 促 使 犯 罪 分 子 早 日
归 案 ，节 约 司 法 成 本 。 显 然 ，
郭 某 归 案 后 逃 跑 又 投 案 并 没
有 节 约 司 法 资 源 ，而 是 相 反 。
如 将 本 案 的 嫌 疑 人 郭 某 的 行
为认定为自首，意味着取保候
审 这 一 强 制 措 施 并 未 对 行 为
人起到约束作用，反而让其利
用此漏洞脱逃，不仅不能提高
司法效率，还会拖累案件的正
常办理。其次，可能会导致恶
意自首，罪责刑不相适应。如
认 定 脱 逃 后 又 投 案 的 犯 罪 分
子成立自首，等于变相鼓励了
已 被 采 取 强 制 措 施 的 犯 罪 嫌
疑人，为取得“自首”这个法定
从 轻 情 节 而 想 方 设 法 地 先 逃
跑再投案；而被采取强制措施
后 没 有 逃 跑 又 自 觉 接 受 了 刑
事 审 判 的 犯 罪 分 子 不 成 立 自
首 ，不 能 据 此 从 轻 处 罚 。 显
然，不符合“罪责刑相适应”的
立法本意。

综上所述，笔者认为，郭某
在首次自动投案后，被取保候
审期间又脱逃的，再次主动归
案 并 如 实 供 述 自 己 罪 行 的 行
为，不能认定为自首，但其如实
供述的行为可以作为坦白情节
予以从轻处理，且区别于被动
归案人的从宽幅度。

（作者单位：安新县人民检
察院）

取保候审期间脱逃后又投案能否认定自首
□ 秦叶

基本案情
笔者观点

分歧意见

会计说返的钱还没到账
我得去看看！


